“中投·杭州金帝信托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终止清算报告
一、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1、信托计划名称：中投·杭州金帝信托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2、信托计划成立日：2009年9月30日
3、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资金：人民币11930万元
4、信托计划期限：2009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29日

5、信托计划资金用途：受托人以信托计划资金向杭州金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中投·无锡金帝房地产项目贷款单一资金信托”项下11930万份信托单位，并持有到期。
6、预计收益率：A类投资者8.5%/年，B类投资者9%/年
二、信托计划终止情况

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运行情况良好，受托人对信托计划资金的管理、运用符合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

截至2011年3月29日，受托人因投资 “中投·无锡金帝房地产项目贷款单一资金信托”项下11930万份信托单位而获得投资收益19,451,646.48元。

2011年9月29日，信托计划到期终止。
三、信托计划收支情况
（一）信托计划收入总计为19,519,350.21元
其中：

1、投资收益                    19,451,646.48元；

2、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67,703.73元。

（二）信托计划费用总计为3,746,946.05元
其中：

1、受托人报酬                   3,233,046.55元；

2、信托保管费                     268,425.00元； 

3、代理费                         243,000.00元；

4、信托文件设计、制作及印刷等费用   1,300.00元；

5、其他费用                         1,174.50元。
（三）信托计划净收益为15,772,404.16元。

由于受托人以2010年9月29日为基准日已向受益人期间分配信托计划净收益10,495,500.00元，因此信托计划终止日应分配净收益为5,276,904.16元，受托人将该5,276,904.16元净收益与11930万元信托计划本金以及5729.00元募集期利息一并分配给受益人。
四、信托利益分配方案

1、信托本金返还、信托净收益分配及募集期利息的返还
详见《信托计划信托利益分配报告（第二次）》。

2、清算费用
根据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信托计划终止日前信托财产专户未结利息以及信托终止日至信托财产返还日期间信托财产专户产生的银行利息，作为清算费用，不归入受托人应向受益人返还的信托财产之列。
五、自信托计划清算报告寄送日起三十日内受益人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信托计划清算报告所列的有关事项解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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